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九）应急罚〔2025〕事故-6-1号
□被处罚人：    /     性别：  /   年龄： /      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码：     /                                    住址：       /                                            所在单位：                        /                职务：        /                                           单位地址：                               /                                                                         
☑被处罚单位：   河南中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225843999905                                                                              地址：   安阳市解放大道7号（原安阳县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码：       /          职     务： /                                                                                   
本机关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对你（单位）  11.14物体打击事故     立案调查。经调查，你（单位） 2025年11月14日10时50分许，在西彭镇枢纽港九龙园黄磏临港产业服务城城市更新项目(一期)一房屋建筑内部改造及修复工程工地，你公司装修作业时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你公司未能督促本单位作业人员李玉平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以上事实有   营业执照、询问笔录   等证据证实。

以上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四条第二项   的规定，应当    给予人民币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的行政处罚。
鉴于你（单位） 积极处理善后，没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依据 《关于印发〈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九节生产安全事故板块（修订稿）的通知》（渝应急发〔2024〕42号）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50万元（大写：伍拾万元整）  的行政处罚。
对你（单位）的违法行为， 本机关已依法责令□改正/□限期改正。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缴纳至指定银行：建设银行西郊分理处   （账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 50001034100050005086--010102702 ）/

□通过  /  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 日内依法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重庆市九龙坡区应急管理局（印章）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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